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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名称：桂阳县城区公共区域病媒生物防治服务     

二、预算金额：240万元
三、服务期限：三年
[bookmark: _GoBack]四、服务范围及内容
1.城区公共区域外环境
1.1辖区公园、绿地（含绿化带）、休闲广场的病媒生物防治药物消杀服务；
1.2辖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病媒生物防治药物消杀服务；
2.城区市政设施及卫生基础设施
2.1辖区公厕、下水道流泥井口病媒生物防治药物消杀服务；
2.2辖区垃圾收集设施：垃圾中转站（垃圾围站）、果皮箱等部位的病媒生物防治药物消杀服务；
3.城区农贸市场：对辖区所有农贸市场开展病媒生物防治药物消杀服务；
4.重点行业：辖区内重点场所如汽车站、五小门店以及100平方以下的餐饮门店提供病媒生物防治药物消杀服务；
5.无物业居民区、特困企业：提供病媒生物防治消杀服务；
6.县城区机关事业单位及其住宅小区：提供病媒生物防治消杀服务；
7.指导主管部门、各职能单位对重点行业场所的三防设施进行标准化建设；指导各单位、街道、社区等进行鼠迹、蟑迹的全面清除，协助做好国家、省、市有关病媒生物防治的各项检查验收。
五、病媒密度控制指标
1.鼠类密度控制水平达到GB/T27770-2011  C级及以上水平。
2.蟑类密度控制水平达到GB/T27773-2011  C级及以上水平。
3.蚊类密度控制水平达到GB/T27771-2011  C级及以上水平。
4.蝇类密度控制水平达到GB/T27772-2011  C级及以上水平。
5.在服务期限中，中标单位确保服务区域病媒生物防治工作顺利通过国家、省级及市级的各项检查验收。
六、服务具体要求
1.按专业要求投放（喷洒）鼠、蚊、蟑、蝇的药物。
2.协助搞好病媒生物孳生地调查工作，并承担少部分工作量不大的孳生地治理工作。乙方负责治理的孳生地，年度累计治理总面积不超过10000㎡，且不超过项目总孳生地面积的20%。
3.日常参与重点区域防治及孳生地管理：日常公共区域开展常态化病媒生物防制作业；对重点区域（如农贸市场、餐饮集中区、老旧小区、背街小巷等）实施加密作业频次。按规范开展孳生地定期清理整治，消除病媒生物滋生条件，降低密度水平。
4.月度监测、数据上报及报告编制：月度监测：按《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GB/T 27770~27773）等相关标准，开展病媒生物密度月度监测，保证监测数据真实、完整、可追溯。数据上报：按采购人及主管部门要求，及时完成监测数据、作业记录等资料的线上/线下上报工作。
5.协助县爱卫办对城区所有行政事业单位、企业、宾馆酒店、学校等病媒生物防治的技术督导，并参与督促落实。
6.协助县爱卫办收集整理病媒生物防治工作资料汇编。
7.协助街道办事处、社区开展居民区病媒生物孳生地的治理，特别是小型黑臭水体治理。
8.不得使用国家禁止使用的病媒生物防治药械。
9.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转包服务。
10.应当及时向县爱卫办反馈辖区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服务情况。
11.接到虫害投诉或应急事件，要求中标单位接到电话后1个小时内到达现场进行处理。
七、用药标准
投标单位必须注重科学合理用药，不得使用假药、国家禁用的药物，并须确保药物来源和质量正当可靠。使用的药物必须符合GB/T27777-2011《杀鼠剂安全使用准则》与GB/T27779-2011《卫生杀虫剂安全使用准则》的要求，达到“安全、高效、环保”并交替使用药物防止产生耐药性的要求。
八、防治服务方案及要求
1.投标人负责提供本项目中采购人所需要的灭鼠灭蟑灭蚊蝇药物消杀及技术服务，确保城区病媒生物防治指标达标通过；
2.投标人须针对本项目编制并体现出的对服务区内外环境特点了解程度的编制相应的技术方案、服务实施方案；
3.投标人针对本项目编制防治服务技术方案，在技术方案中体现出的对防治对象、种类、熏杀防治方法科学的熟悉程度；
4.投标人针对本项目配置选择药械（物）合理，药品、药物在防治过程中使用的分配情况，对不同环境的用药量及方法科学合理性；
5.针对本项目编制完整的服务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描述的实施病媒生物防治工作内容完整，包括人员培训、质量管理等，人员时间安排妥当，突出日常性工作，防治工作中时间进度安排、资料收集和分析情况。
6.供应商在提供药物投放服务时，必须按规定投放，确保消杀药物的投放量、到位率、覆盖率符合要求并作好相关文字记录，保留备查。
7.供应商需配合爱卫办做好好宣传和技术指导工作，预防人畜误食鼠药中毒事件发生，以及对发生误食中毒事件进行及时处理，并承担因宣传和指导不力造成环境污染和人畜误食中毒所产生的后果。
8.服务期内药物使用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病媒生物防治用药，安全规范用药，严禁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药物，如发生人、畜食中毒，经权威部门鉴定属于属乙方使用禁用药物，乙方需要承担全部责任。
9.供应商须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措施预案和其它活动配合措施；
九、其他要求
1.投标人保证按投标文件中的服务承诺提供良好的服务。
2.投标人工作人员在实施服务时应统一着装、佩证上岗、明确任务、规范操作，文明作业。填写服务登记卡，并请采购人有关人员签字，作为当次服务的凭据。
3.注意药物的使用安全，投（施）药后需防护的部位和措施，应采取有效的防护和措施，及时向采购人报告并向市民发布提醒事项。
4.事先作好投药前温馨提示，不能对市民造成影响。
5.确保对服务辖区内的动、植物及公共设施不造成损害。
6.确保施工安全，若因施工原因造成的安全事故及存在安全隐患造成自身和他人人身财产损害，其责任均由投标人承担。
7.中标单位在签订合同时，不得提出附加条件和不合理要求，中标资格将被取消，该投标人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负责。
十、其他要求
   
1.完全响应桂阳县城区公共区域病媒生物防制服务总体方案（详见后附件）
2.付款方式：签订合同时约定
3.履行合同的地点及方式：	
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方式：现场服务
4..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 供应商要严格按照采购需求要求提供服务，并达到采购需求规定的标准要求。若未达到约定的质量标准和服务内容，采购方有权要求供应商自行整改，并每项扣除1000元服务费；其服务区域病媒生物防治工作需通过国家、省级及市级爱卫部门组织的各项明察暗访。如供应商的服务内容未达到防治检查评估要求，剩余价款，采购方有权不予支付。
注：1、“包”为最小合同单位（最小投标单位）。每“包”内容应细化到“品目”（如果分品目的）。
2、投标人必须对一个完整、独立的包进行投标，不得仅对一个包中的部分品目投标，否则投标无效。
3、货物的主要技术参数或规格：详见“技术要求”中的具体技术参数。
4、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分项报价明细表》中按分项项目名称（包括条目号/品目名称）顺序逐项填写，且每个品目中的条目均需按招标文件规定报价。如有缺项、漏项，其投标无效。
桂阳县城区公共区域病媒生物防制
服务总体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病媒生物防控工作，有效防控病媒生物传播性疾病的发生和流行，保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扎实做好桂阳县城区的除“四害”工作，坚持综合防治、群防结合，加强环境防制，环境治理，全面杀灭，完善相关设施，确保鼠、蚊、蝇、蟑螂密度控制在国家规定的标准之内，达到国家卫生县城C级标准,为巩固国家卫生县城奠定坚实的基础。
1、防制目标
通过政府购买病媒生物防制服务模式，完善相关设施，加强环境防制，扎实做好桂阳县城区公共区域的除“四害”服务（灭老鼠、蟑螂、蚊子、苍蝇），确保鼠、蚊、蝇、蟑螂密度控制在国家规定的标准之内，达到国家卫生县城C级标准,顺利通过上级爱卫部门的各项检查验收。
2、防制范围
桂阳县城建城区所有无物业管理的居民小区、困难企业、广场及草坪绿地、绿化带、大街小巷、市政道路、下水道、留泥井、垃圾站、公共厕所、农贸市场、公园、游园、汽车站、大中型水体、城乡结合部（包括山背村、拱极村、北麓社区子龙组、南苑社区月亮组和石岭组、周台村、上银山村、柏树村、全义村）、城中村（包括北关社区龙潭二村、八字塘社区腊树下和杨家庄、太和林场老场部、东风村、东塔社区塔背组、朝阳村）、闲置空地、营业面积100平方以下的小餐饮店、五小行业小门店、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和住宅小区（不含学校、医院）；龙潭和鹿峰街道所属11个社区、宝山矿居民区、太和林场、共和农场、茶场、畜禽良种场的办公区域和村组、黄沙坪街道机关事业单位及公共区域，以上处所公共区域的病媒生物防制服务。并在以上区域确保有灭鼠毒鼠屋30000个以上。
3、服务周期
以三年为一标期，政府公开招标全县城区公共区域的病媒生物防制服务。具体起止时间以政府采购签订的合同为准。
4、经费预算
三年度病媒生物防制总经费不超240万元，每年度病媒生物防制经费不超80万元。
5、服务职责
⑴、对城区以上防制范围进行病媒生物防制，城区除“四害” 综合防制水平达C级标准。
⑵、负责对城区管辖街道、社区、城中村、单位等相关部门单位卫生专干及群众做好病媒生物防制技术培训和技术指导等。
⑶、配合县爱卫办对辖区内各单位、社区、城中村的督查工作。
⑷、配合县爱卫办对城区管辖街道、社区、城中村做好群众满意度调查工作。
6、质量标准
坚持综合防治、群防结合，加强环境防制，环境治理，全面杀灭，完善相关设施，扎实做好桂阳县城区防制范围的灭鼠、灭蟑、灭蚊、灭蝇工作，确保鼠、蟑、蚊、蝇密度控制达到国家规定的C级标准，顺利通过上级爱卫部门的各项检查验收。
7、“四害”密度控制标准
按照《湖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湖南省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水平评估现场考核标准〉的通知》（湘爱卫办发〔2015〕4号）文件的标准要求，桂阳县城区除“四害”综合防制水平达C级标准。
（一）鼠类达到国家标准GB/T27770-2011病媒生物密度控制C级水平：
1、防鼠设施齐全，符合技术标准，合格率大于或等于95%。
2、室内鼠迹阳性率小于或等于5%。
3、外环境路径指数小于或等于5。
（二）蜚蠊（蟑螂）达到国家标准GB/T27773-2011病媒生物密度控制C级水平：
1、蜚蠊成若虫侵害率小于或等于5%， 平均每阳性间（处）成若虫数小蠊小于或等于10只，大蠊小于或等于5只。
2、蜚蠊卵鞘查获率小于或等于3%，平均每阳性间（处）卵鞘数小于或等于5只。
3、蟑迹查获率小于或等于7%。
（三）蚊虫达到国家标准GB/T27771-2011病媒生物密度控制C级水平：
1、小型积水蚊虫密度控制水平为路径指数小于或等于0.8。
2、大中型水体蚊虫密度控制水平为采样勺指数小于或等于5%，平均每阳性勺少于8只蚊虫幼虫和蛹。
3、外环境蚊虫密度控制水平为停落指数小于或等于1.5.
（四）苍蝇达到国家标准GB/T27772-2011病媒生物密度控制C级水平：
1、生产销售直接入口食品的场所不得有蝇。室内不得存在蝇类孳生地。有蝇房间阳性率≤9%，阳性间蝇密度≤3只/间。
2、室外蝇类孳生地阳性率小于或等于5%。
3、防蝇设施合格率大于或等于95%。
8、防制工作要求
在实施病媒生物控制的全过程中，自始至终坚持以下防制方针和工作原则。
①、坚持贯彻“预防为主、防制结合、综合治理”的方针，坚持“以人为本、科学治理、注重实效”的工作原则，高标准、严要求，确保项目预期的目标的实现。
    ②、遵循有害生物管理专业理念，坚持以“环境治理为主”的综合防制原则。在县政府、爱卫会、疾控中心的指导、协调下，积极主动参与单位、社区、村开展的环境治理、实施环境防制、物理防制、生物防制、化学防制相结合的综合防制措施，有效消除、控制虫害的孳生和栖息条件。
    ③、开展病媒生物种群、密度、生态调查、监测。严密监控管辖区域内病媒生物的活动规律，季节消长。种群密度变化，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有效遏制桂阳县城区内病媒生物密度的反弹和季节性高峰的出现。
    ④、使用的药品符合环保要求，有国家药品许可证书，高效低毒，对人、畜安全。
    ⑤、认真贯彻、落实桂阳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关于病媒生物防制的各项规定、通知和工作要求，接受其指导和检查，全力配合做好本县和上级开展的爱卫、创卫和病媒生物防制工作迎检、验收活动。
⑥、高度重视工程质量管理，规范操作，常年控制。规范作业程序，强化质量监控，努力实施作业标准化、制度化、规范化，并根据鼠、蚊、蝇、蟑的生活特性和季节特点，因地制宜、因时施策，采取针对性的防制措施，在达标后，连续作业，常抓不懈，巩固成果，精益求精，把防制对象的种群密度常年控制在标准之内。

